
   二手机动车收购合同       

                                  合同编号：                             

卖方：                                      住 所：                                          

证件名称及号码：                            联系电话：                                        

买方：                                      联系电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买、卖双方协商一

致，于                           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交易的二手机动车（简称“车辆”）基本情况： 

根据本协议，卖方同意向买方出售、买方同意向卖方购买以下所列的二手机动车（简称“车辆”）。 

品 牌 及 型

号 

 车架号  

首登日期 
 

车牌号 
 

车 身 内 饰

颜色 

 

外             内            

发动机号 

 

已 行 驶 公

里数  

             KM 

保险状况  

截止                     

随车：□ 是 □ 否 

买卖双方约定，如下事项由以下勾选的一方负责 

事项 卖方 买方 

二手车过户、转籍手续   

保险变更   

车辆年检   

交易税费承担   

违章处理   

其他：                                

                                            

（如有，请罗列） 

  

授权期限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起至前述事项办理完毕止。 

第二条 车辆交易约定事项： 

2.1、车辆转入地：                          。 

2.2、双方确认交易车辆的价款为人民币（大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写）：                          元（简称“车款”）。车款为含税（包括但不限

于车辆购置税、增值税）车价，但不包含车辆的任何相关交易费用。本条所称相关交易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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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包括但不限于车辆运输（油）费、过户交易费和评估验车费，双方特此确认，买方应该

承担车款以及所有相关交易费用总金额为人民币（小写）：                    元。 

如本合同签订之前/之时卖方并未将车辆交付买方，其后卖方在将车辆交付买方时若车辆状

况相较于签订合同时有发生事故或其他重大变化，买方有权单方对车辆价款进行调整，如卖

方不同意该调整后的价格，本协议即自动终止。 

2.3、付款方式:  买方于卖方交付车辆及随车相关文件并且双方完成车辆的过户转籍手续后_____

日内付清应支付的全部款项共计人民币（大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写）：____________________元。支付方式为汇款。 

2.4、卖方的收款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开户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卖方提供的上述收款账户的开户名与卖方姓名（或名称）不一致，卖方确认其原因是 

 

 

 

2.5、如果卖方将在买方处置换新车的，卖、买双方约定，车款用以抵扣卖方向买方所购买的新

车的部分车款，买方无需支付车款（但车款超出或不足双方约定的抵扣部分的，则多退少

补）。卖方同意，若新车交付发生在二手车车辆完成过户之前，买方将暂留卖方所购新车

的合格证（或关单）及新车注册联发票，直至二手车车辆完成过户。 

第三条   交付与过户登记 

对于车辆的交付与过户登记，买卖双方同意按照以下第            种方式进行： 

 卖方在签署本合同前应交付车辆及相应的证件、配件与材料并签署《车辆交接单》，且应协

助买方在合同签订后______天内办理完车辆过户、转籍手续（因买方原因造成延误则相应

后延）。 

 卖方应在本合同签订后______日内交付车辆及本合同附件《车辆交接单》所约定的证件、配

件与材料，双方完成交付后，应当签署《车辆交接单》; 并协助买方在交付车辆后________

天内办理完车辆过户、转籍手续（因买方原因造成延误则相应后延）。 

 其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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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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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卖方对本合同其他主体做如下陈述和保证： 

4.1、卖方为车辆的唯一合法所有权人，车辆没有被查封或被抵押、没有任何产权纠纷或其它权

利障碍，车辆能够依法办理过户、转籍。 

4.2、卖方应如实向买方提供与车辆有关的一切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该车辆的使用（包括实际公

里数）、瑕疵、事故、修理、检验、抵押、税费缴纳等情况。卖方应对其所提供信息及文

件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4.3、除第九条或单独所附的附件所描述的内容外，车辆未遭受任何事故（包括交通事故）、发

动机进水、重大维修（指对发动机、变速箱、离合器、转向系统、前后大梁或前后防撞梁的

维修或更换）。 

4.4、如本合同签订之时卖方并未将车辆交付买方，其后卖方在将车辆交付买方时若车辆状况与

签订合同时车辆的情况有差异（包括但不限于发生事故或者其他变化等），卖方应如实向买

方披露该等情况。 

4.5、卖方同意买方及买方关联公司、生产厂商及其关联公司、品牌网络成员或上述公司委托为

其或为卖方提供服务的服务提供商在专业服务的范围内使用车辆交易过程中卖方的相关信

息（“信息”）或将信息用于客户服务或履行本合同项下的或法定的义务。 

第五条   双方的权利及义务 

5.1、车辆在卖方在依据第三条向买方交付车辆之前所产生的所有税金、规费和路面风险、刑事、

民事等法律责任由卖方承担； 

车辆在卖方在依据第三条向买方交付车辆之后所产生的所有税金、规费和路面风险、刑事、

民事等法律责任由买方承担。 

5.2、自卖方在依据第三条向买方交付车辆之时起，买方即享有对车辆的实际物权（包括但不限

于控制与使用）。 

5.3、买方应按照约定时间、地点与卖方当面检验车辆及审验相关文件，并按照约定支付车款；

卖方收取车款后，应出具收款凭证。 

5.4、 在卖方违约的情形下，买方有权扣留车辆直至卖方更正违约、赔偿所有损失、和/或依据

第五条、第六条返还所有已付车款。 

第六条   违约责任 

6.1、因卖方原因致使车辆在约定期限内不能办理过户、转籍手续的，或卖方违反本协议第四条

下任何陈述或保证的，买方有权解除合同，卖方应向买方返还已付车款并承担由此造成的

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因卖方信息披露不完整而导致买方与下一个客户达成和解协议所需赔

偿的金额，以及达成和解协议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费用，该赔偿金额及费用的确定不以法院

判决或仲裁裁决为前提条件）。如卖方违反本协议第四条下任何陈述或保证的，还应当支

付车款总额的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给买方。 

6.2、因买方原因致使车辆在约定期限内不能办理过户、转籍手续的，卖方有权解除合同、退还

已付车款并由买方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 

6.3、卖方未按照约定交付车辆或相关证件的，逾期每日按车款总额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给买方。

买方未按照约定支付剩余车款的，逾期每日按未支付部分车款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给卖方。 

6.4、本合同签署之后即对买卖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如卖方无故要求解除本合同的，买方有权要



求卖方支付金额相当于车款总价 20%的违约金。 

第七条  合同争议解决及其他: 

7.1、买方所在地法院对本合同项下各方之间发生的争议具有排他性管辖权。 

7.2、如附件与本合同条款相冲突的，以签订在后的文件的相应内容为准。 

7.3、本合同一式多份，由本合同主体及二手车交易市场各执壹份。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

效。本合同取代买方的其他承诺与义务。 

7.4、买方要求其员工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规定，如果卖方发现买方员工存在违法违

规行为（如腐败、商业贿赂、侵占或挪用公司财产、洗钱、数据泄露、侵犯人权等），卖

方可以通过登陆 http://www.paig.com.cn/zh/company/compliance，点击“举报制度 

– 举报方式”，通过所列的举报途径进行举报。 

第八条  其他约定： 

 

 

 

           

第九条  卖方披露的车辆已遭受的事故、重大维修、发动机进水情况：  

 

 

 

 

  

 

 

 

                                                                                                                                                                                                                           

卖 方：                                      买 方：                                          

                       

本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二手车顾问（签名）：                                

 

签署时间：                                    二手车经理（签名）：                              

                                                               

无

客户承诺车辆无泡水，无火烧调表，无重大结构性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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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巨辉

杨剑

吴洁雯 无锡骏宝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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